
 

 1 

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102 年度預算評估報告目

錄 

一、撥補特別收入基金全數虛列為資本門支出，與預算法規定及本院決議不符 1 

二、特定收入占業務支出之比率甚低，不符合特別收入基金之定義，宜裁撤科

發基金，納入單位預算辦理 ........................................ 2 

三、建議依科學技術基本法規定，朝提供財政優惠措施取代直接補助方向研議，

鼓勵民間投資科研支出，持續帶動全國科技經費成長 ................... 4 

四、國家型科技計畫研發成果未能提高核心技術，不利於產業升級 .......... 5 

五、補助產學合作類型之專題研究計畫偏低，不利於縮短產學落差 .......... 6 

六、補助博士後研究未配合產業發展及就業市場需求，不利於解決人才供需失

衡問題 .......................................................... 8 

七、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應確實依據彈性薪資方案辦理，以提高大

學教學品質及經營視野 ........................................... 10 

八、 已辦理退休之傑出人士申請專題研究補助經費成長快速，但相關條件規定

容有不足，應檢討改善 ........................................... 11 

九、各學門一般型專題研究計畫績效評估不同，建議參考國家型科技計畫建立

統一機制，以確保研究計畫品質 ................................... 14 

一○、國科會應檢討該會人力配置及運用效率，並減列勞務外包經費 ....... 15 



 

 1 

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102年度預算評估報告 

一、撥補特別收入基金全數虛列為資本門支出，與預算法規定及本院

決議不符 

國科會 102 年度預算案「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基金現金

增資－設備及投資－投資」科目編列撥補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

展基金 341 億 5,965 萬 2千元，列為資本門。 

科發基金自 81 年度至 86 年度止，原為編製單位預算之特種

基金，自 87年度起，改制為附屬單位預算之特種基金。90年度預

算除增購儀器設備及新建實驗室經費 2 億餘元列入資本門外，其

餘列入經常門「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補助」科目，惟自 91年度

起全數列為「投資」。復為便利預算之執行，於 92年 5月 28 日推

動修法成功，將科學技術基本法第 12條增列科發基金編製附屬單

位預算之規定。惟查： 

規定不符 

1.預算法第 10 條第 3 項：「歲出，除增置或擴充、改良資產及

增加投資為資本支出，應屬資本門外，均為經常支出，應列

經常門。」 

2.預算法第 23 條：「政府經常收支，應保持平衡，非因預算年

度有異常情形，資本收入、公債與賒借收入及以前年度歲計

賸餘不得充經常支出之用。…。」 

3.預算法第 4條第 1項第 2款第 5目規定：「有特定收入來源而

供特殊用途者，為特別收入基金。」 

4.科發基金 102 年度預算案除少數購置儀器設備支出（如改善

基礎研究設施 4,725 萬元及補助貴重儀器中心 2 億 5,000 萬

元）外，並無資本支出計畫，均屬一般經常性支出，故全數

列為資本支出，未符合上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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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院決議不符 

9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

業部分案之通案決議第 8項：「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中列為資本

支出者，在特種基金中不得違法移作經常性支出使用。」 

9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

業部分案之通案決議第 11 項：「9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經查中央各機關及所屬把經常性業務費用或補助，以撥給特

種基金的方式，作假帳變成『投資』項目，嚴重破壞預算制

度，爰要求各部門以『投資』為用途別編列撥補予各特種基

金的預算，應依法按經常門、資本門劃分標準編列，不應全

數以『投資』科目編列，嚴重違反預算法規定，中央各機關

及所屬於下年度應依法改正。」 

綜上，國科會 102 年度預算案「基金現金增資－設備及投資

－投資」編列撥補科發基金 341 億 5,965 萬 2千元，列為資本門。

惟科發基金卻以「政府撥入收入」科目列為收入，供經常支出或

研究補貼之用，恐有假投資、真補助之嫌，虛列政府投資，與預

算法規定及本院決議不符。 

 

二、特定收入占業務支出之比率甚低，不符合特別收入基金之定義，

宜裁撤科發基金，納入單位預算辦理 

依據預算法第 4條第 1項第 2款第 5目規定：「有特定收入來

源而供特殊用途者，為特別收入基金。」經查： 

102 年度預算案「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基金現金增

資－設備及投資－投資」編列科發基金 341 億 5,965 萬 2千元，

列為資本門，科發基金以「政府撥入收入」科目列為基金來源。

惟科發基金「特定收入來源」應為該基金所產生之權利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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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科發基金業務收入與業務支出相減後仍有賸餘，則代表該基

金有穩定「特定收入來源」，始符合特別收入基金之定義，然 102

年度特定收入來源僅 5,369 萬 7 千元（即科發基金「財產收入

－權利金收入」科目國科會所估列之權利金收入），政府編列之

補助反成為其主要收入來源，顯不符合特別收入基金之定義。 

91 年度至 100 年度權利金收入、基金用途比較

情形（詳附表 1），科發基金 91 年度至 100 年度短絀計 2,573

億 5,798 萬 5 千元，權利金收入占基金用途比率約 0.15％，幾

乎全數依賴國庫撥補始得維持基金運作，且國庫增撥科發基金

係彌補其年度短絀，其支出無法創造未來經濟效益，亦無法於

未來年度收回。 

依據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1 號「財務會計觀念架構及財務報表

之編製」定義：「資產應於其未來經濟效益流入企業係很有可

能，且其成本或價值能可靠衡量時，於資產負債表認列。支出

如已經發生但其未來經濟效益流入企業並非很有可能，則不應

於資產負債表認列為資產，而應於損益表認列為費損。」、「支

出若無法產生未來經濟效益，或該未來經濟效益不符合資產之

認列標準時，應於損益表認列為費損。」另商業會計法第 48條

亦規定：「支出之效益及於以後各期者，列為資產。其效益僅及

於當期或無效益者，列為費用或損失。」故依會計學理，科發

基金之支出無法產生未來之經濟效益或收回投資，宜列為費用。 

綜上說明，國科會預算「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基金現金

增資－設備及投資－投資」每年度編列撥補科發基金經費，列為

資本門。惟科發基金主要用於專題研究補貼，年年產生鉅額短絀，

不符合預算法對「特別收入基金」之定義。惟主管機關為便利預

算之執行，仍刻意推動修法，增訂科發基金編製附屬單位預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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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實有不宜。建議修改科學技術基本法相關規定，並裁撤科

發基金，將該項經常性支出納入單位預算辦理，以符實際。 

附表 1：收入及支出情形比較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度 91-98 年度 99 年度 100 年度 合計 

權利金收入（1） 260,827 51,736 61,099 373,662 

基金用途（2） 193,093,954 32,643,348 31,994,345 257,731,647 

短絀（1-2） -192,833,127 -32,591,612 -31,933,246 -257,357,985 

比率（1÷2） 0.14％ 0.16％ 0.19％ 0.15％ 

※註：1.資料來源，國科會提供。 
2.91 年度至 100 年度為決算數，100 年度基金用途不包括解繳國庫 50

億元。 
3.各部會繳交科發基金之權利金收入係各部會科技預算所產生，以經
濟部科專計畫所占比率最大，並非科發基金投資所產生，故產生權
利金數係以國科會繳交科發基金之部分計算。 

 

三、建議依科學技術基本法規定，朝提供財政優惠措施取代直接補助

方向研議，鼓勵民間投資科研支出，持續帶動全國科技經費成長 

科發基金 102年度政府撥入收入編列 341億 5,965 萬 2千元，

經查： 

 

98 年度至 102 年度政府撥入收入分別為 295 億餘元、298

億餘元、304 億餘元、330 億餘元及 341 億餘元，呈逐年增加。 

我國財政情勢仍嚴峻，政策施展空間受限 

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總說明提及：「…今年經濟成長

走緩，股市交易清淡，企業營收與獲利表現不佳，且上市櫃公

司預估今年發放股利將減少 2 成，盈餘分配所得扣繳綜合所得

稅金額恐不如去年，預估今年中央政府稅收成長有限，回復海

嘯前水準可能性不高…。」另 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差短

數為 2,144 億元，占歲出比率為 11.0％，較 101 年度之 2,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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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及 10.8％高，故預算差短仍未收斂，財政情勢依舊嚴峻，

政策施展空間勢將受限。 

持續帶動全國科技經費成長 

科學技術基本法第 18 條規定：「為促進民間科學技術研究

發展，政府得提供租稅、金融等財政優惠措施。」是以，值此

政府財政愈趨困窘之際，建議未來依科學技術基本法規定，朝

提供財政優惠措施之間接方式取代直接補助方向研議，鼓勵民

間投資科技研發支出，持續帶動全國科技經費成長。 

綜上，近年政府預算赤字居高不下，財政情勢嚴峻，惟為支

持科技發展，該基金之政府撥入收入仍逐年成長。鑒於政府政策

施展空間已愈益受限，未來建議依科學技術基本法規定，朝提供

財政優惠措施之間接方式逐漸取代直接補助方向研議，鼓勵民間

投資科技研發支出，持續帶動全國科技經費成長。 

 

四、國家型科技計畫研發成果未能提高核心技術，不利於產業升級 

102 年度國家型科技計畫預算案編列 132 億餘元，100 年度國

家型科技計畫每 1億元投入取得之專利件數為 6.58 件，專利移轉

件數占專利獲得件數之比率為 57.8％。惟查： 

再 

1.專利研發成果推廣運用不足：100 年度國家型科技計畫每 1

億元投入之專利產出件數為 6.58 件，未達國科會所訂之基本

貢獻量之 10 件。另 96 年度至 100 年度專利移轉件數占專利

獲得件數之比重，除 97 年度外，其餘年度皆未達 6 成(詳附

表 1)。 

2.我國技術創新能力已被韓國追趕，領先優勢不再：專利除保

護專利權人發明成果外，常用來衡量發明與創新之績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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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最接近技術創新之發明型專利，可相當程度反映技術創

新之實際績效。91年度我國在美國獲准之發明型專利強度1為

5,433，高於韓國之 3,106，惟 97 年度至 99 年度我國在美獲

准之發明型專利強度分別為 5,414、5,252 及 5,882，落後韓

國之 6,275、7,106 及 8,6162，我國原有領先優勢不再。 

 

電信、網路通訊、晶片及智慧電子等國家型科技計畫與資

通訊產業相關。惟 2010 年我國資訊電子產業之技術貿易逆差額

為 1,146 億餘元3，占技術貿易總逆差額之比率為 97.12％，較

2005 年增加 770 億餘元4，成長幅度高達 205％，顯示資訊產業

對國外技術依賴甚深，難以真正厚植產業競爭力。 

綜上，國家型科技計畫推行多年，惟研發成果未能提高核心

技術，技術貿易逆差情形日益擴大，顯示我國對外國核心技術依

賴甚深，不利於我國產業升級，應積極檢討改善。 

附表１：國家型科技計畫 96年度至 100 年度專利移轉件數統計表 

單位：件數；％ 
年 96 97 98 99 100 

專利獲得件數(A) 530 490 745 1,055 1,071 

專利技轉件數(B) 289 313 391 569 619 

專利移轉件數/專

利獲得(C=B/A)％ 
54.53％ 63.88％ 52.48％ 53.93％ 57.80％ 

※註：1.資料來源，國科會提供。 
 

五、補助產學合作類型之專題研究計畫偏低，不利於縮短產學落差 

                                           
1專利強度為某國專利件數乘以現行衝擊指數(現行衝擊指數即專利被引用頻率，為

某一國前 5 年之專利被當年度引用頻率相對整體平均引用次數比值之加權平均

值)。 
2資料來源，經濟部技術處編印之「產業技術白皮書」。 
3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統計調查聯繫小組編印之「中華民國台閩地區工廠校正暨

營運調查報告」(99 年版)。 

4資料來源，國科會編印之「科學技術統計要覽」(200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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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發基金 101 年度產學類專題研究計畫共補助 730 件，金額 8

億 6,070 萬元。經查： 

補助計畫不多且比重逐年下調 

科發基金 101 年度產學合作類專題研究補助計畫金額為 8

億 6,070 萬元，占專題研究計畫總額之 5.8％，分較 98 年度至

100 年度之 8.9％、6.4％及 6.1％低(詳附表 1)，故上開類型之

專題研究補助計畫不多且比重逐年下調。 

類型之專題研究補助計畫中屬於技術發展性質比重不

若以往 

科發基金99年度至101年度產學合作類型專題研究補助計

畫中屬於技術發展性質之金額分別為 1 億 2,426 萬元、1 億

2,705 萬元及 1 億 8,719 萬元，占產學合作類型專題研究計畫

總額之比率分別為 13.0％、15.0％及 21.7％，低於 96 年度至

98 年度之 63.2％、28.5％及 25.8％(詳附表 2)，故產學合作類

型專題研究補助計畫中屬於技術發展性質之比重已不若以往。 

綜上，近年國科會補助產學合作類型之專題研究計畫不多且

比重逐年下調，其中從事技術發展性質之比重更不復以往。是以，

國科會與經濟部於積極推動「產學技術聯盟合作計畫」(產學小聯

盟)及「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產學大聯盟)等系統性產學補助

方案之際，亦應審視目前產學合作類型專題研究補助計畫比重偏

低及企業所需之技術發展性質不多等問題，俾確實填補產學落

差，提升產業之前瞻技術及企業之核心競爭力。 

附表 1：96 年度至 101 年度產學類專題研究計畫核定情形表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年度 
產學類專題研究計畫

(A) 
專題研究計畫總額 

(B) 
產學類專題研究計畫
比重(A/B*100％) 

96 556.48 15,171.88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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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503.18 12,913.77 3.9％ 

98 1,313.50 14,716.89 8.9％ 

99 955.33 14,892.95 6.4％ 

100 848.54 13,845.99 6.1％ 

101 860.70 14,826.82 5.8％ 

※註：1.資料來源，國科會 101 年 10 月 24 日網站資料。 
2.產學類專題研究計畫包括國家型研究計畫中屬於產學部分。 

附表 2：96 年度至 101 年度產學類專題研究計畫類型比較表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年度 
基礎研究 應用研究 技術發展 合計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96 19.44 3.5 185.39 33.3 351.65 63.2 556.48 100 

97 27.51 5.5 332.07 66.0 143.60 28.5 503.18 100 

98 45.81 3.5 928.37 70.7 339.32 25.8 1,313.50 100 

99 29.12 3.0 801.95 83.9 124.26 13.0 955.33 100 

100 24.40 2.9 697.09 82.2 127.05 15.0 848.54 100 

101 24.11 2.8 649.40 75.5 187.19 21.7 860.70 100 

※註：1.資料來源，國科會 101 年 10 月 24 日網站資料。 
2.基礎研究包括導向性基礎研究。 
3.產學類專題研究計畫包括國家型研究計畫中屬於產學部分。 

 

六、補助博士後研究未配合產業發展及就業市場需求，不利於解決人

才供需失衡問題 

102 年度科發基金補助優秀講、客座人員、研究學者及博士後

研究等編列 18 億 3,500 萬元。經查：  

卻高度集中於高等

教育部門 

99 年企業部門執行之研發經費為 2,825 億餘元，占全國研



 

 9 

發經費之比率為 71.5％5，研究人力則為 9萬 0,268 人，占全國

研究人力數之比率為 54.7％。惟 99 年企業部門具博士學歷研

究人力為 4,234 人，僅占企業研究總人力之 4.7％，低於高等

教育部門之 45.5％(詳附表 1)。另企業部門博士研究人力占博

士級研究總人力之 12.13％，遠低於高等教育部門之 71.85％

(詳附表 2)。 

產業及就業市場需求 

國科會之補助計畫係依據各大專院校及學研機構之攬才

需求，由申請機構主動向國科會提出延攬補助申請案，再由國

科會就該等機構所提延攬理由、受延攬人工作內容及相關配合

措施等進行審查核定。惟上開基於支援學術研究之補助方式未

配合產業發展及就業市場需求，且 2010 年高等教育部門之技

術發展研究類型之比率亦僅為 12.5％，與企業部門將 79.7％6

投入技術發展研究類型差距甚大，長此以往除深化博士級研究

人力集中於教育部門外，無助於提高其就業競爭力，並解決人

才供需失衡問題。 

綜上，博士後研究補助計畫未配合產業及就業市場需求，單

純著眼於學術研究，恐深化博士集中於教育部門程度，不利於解

決人才供需失衡問題，應予正視並研謀改善。 
附表 1：99 年全國研究人員學歷統計表  

單位：人；％ 

執行部門 
博士 碩士 學士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企業 4,234 4.7 48,426 53.6 37,608 41.7 90,268 100 

政府 5,335 28.4 9,835 52.3 3,640 19.4 18,810 100 

高等教育 25,076 45.5 27,136 49.3 2,841 5.2 55,053 100 

                                           

5資料來源，國科會編印之「科學技術統計要覽」(2011 年版)。 
6同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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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非營利 256 34.5 334 45.0 153 20.6 743 100 

總計 34,901 21.2 85,731 52.0 44,242 26.8 164,874 100 

※註：1.資料來源，國科會編印之「科學技術統計要覽」(2011 年版)。 
 

附表 2：99 年全國博士研究人員統計表         
單位：人；％ 

執行部門 人數 ％ 

企業 4,234 12.13 

政府 5,335 15.29 

高等教育 25,076 71.85 

私人非營利 256 0.73 

總計 34,901 100.00 

※註：1.資料來源，國科會編印之「科學技術統計要覽」(2011 年版)。 

 

七、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應確實依據彈性薪資方案辦理，

以提高大學教學品質及經營視野 

102年度科發基金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編列9

億 6,000 萬元。經查： 

彈性薪資方案不符 

為提升我國學術績效達國際競爭水準，引進國際高等教育

人才及培育優質人才，提高大學經營視野，教育部爰訂定「延

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方案」。上開方案

之實施對象為大專校院特殊優秀教研人員及編制外經營管理人

才，惟國科會依據上開方案所訂之「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

才措施」，其補助對象卻包括中央研究院，不但獨厚該院且與教

育部所訂之彈性薪資方案規定對象不符。 

人數比重高於大專校院 

99年度至101年度中央研究院申請特殊優秀人才之人數上

限為該院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總數之 25％，高於上開各該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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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規定不超過申請機構編制內專任教學研究人員總數之

15％、20％及 20％。另 99 年度至 101 年度中央研究院實際核

定人數占其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總數之比率分別為 18.69％、

20.27％及 20.56％，遠高於各該年度私立學校之 5.53％、5.88

％、5.82％及公立學校之 11.77％、11.92％、11.77％(詳附表

1)。 

綜上，科發基金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之補助

對象與彈性薪資方案不符，鑒於培養高級學術研究人才為中央研

究院組織法賦予之任務，該院自應運用所編預算達成上開任務，

不應再向國科會爭取高於公私立大學比重之特殊優秀人才補助經

費。 

附表 1：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補助情形統計表   

單位：人；％ 

年度 

中央研究院 公立學校 私立學校 

編 制 內

專 任 研

究 人 員

數(A) 

核 定

人 數

(B) 

核定

比率

(B/A

) ％ 

編制內

專任教

研人員

數(A) 

核 定

人 數

(B) 

核定

比率

(B/A

)％ 

編制內

專任教

研人員

數(A) 

核 定

人 數

(B) 

核定

比率

(B/A

)％ 

99 1,386 259 18.69 17,803 2,096 11.77 22,632 1,251 5.53 

100 1,386 281 20.27 18,369 2,190 11.92 23,318 1,371 5.88 

101 1,386 285 20.56 18,730 2,205 11.77 24,513 1,426 5.82 

※註：1.資料來源，國科會提供資料。 
 

八、 已辦理退休之傑出人士申請專題研究補助經費成長快速，但相關

條件規定容有不足，應檢討改善 

科發基金 101 年度截至 8 月底依相關法令辦理退休者申請專

題研究補助計畫之核定金額為 7,586 萬 9千元。經查： 

已辦理退休之傑出人士可依規定向國科會申請專題研究計畫 

依據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規定，中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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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曾獲得教育部國家講座或學術獎、國科會 3 次傑出研究

獎、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或經國科會認

可之其他相當獎項等已依相關法令辦理退休者，如申請機構願

意提供相關空間及設備供其進行研究並負責一切行政作業者，

可依規定向國科會申請專題研究計畫。 

近年已辦理退休之傑出人士申請專題研究補助計畫成長快速 

101 年度截至 8 月底依規定辦理退休者申請專題研究補助

計畫計 43 件，核定金額 7,586 萬 9 千元，較 100 年度增加 22

件 4,380 萬 4 千元(詳附表 1)。另 101 年度依規定辦理退休者

申請專題研究補助計畫之平均每件核定金額為 176 萬餘元，較

100 年度增加 23 萬餘元，亦較 101 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補助計

畫之平均每件核定金額 103萬餘元(101年 10月 24日國科會網

站統計資料)高出不少，足見政府對傑出人才之重視。 

申請者未有年齡或健康條件限制 

依據「公立專科以上學校辦理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案件處

理要點」規定，教授、副教授已達應即退休年齡但有繼續服務

意願者，若符合體格健康仍堪繼續從事教學工作之基本條件，

可依規定辦理延長服務7，惟教授及副教授至多分別延長至屆滿

70 歲及 66 歲之當學期終了止。國科會對於已辦理退休之傑出

                                           
7 依據公立專科以上學校辦理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案件處理要點第 4點規定：依前

點規定辦理延長服務之教授、副教授應符合下列基本條件並具特殊條件之一：

基本條件：1.體格健康仍堪繼續從事教學工作者。2.在教學研究上經學校評鑑優

良者。3.依規定授足基本授課時數且兼課未超過規定時數並於延長服務期間亦得

依規定授足基本授課時數者。4.於辦理延長服務學校任教 1 年以上者。 

條件：1.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者。2.曾擔任國家講座主持人者。3.曾獲教育部學

術獎或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研究獎勵 3次以上者。4.最近 3年內有個人著

作出版或最近 3 年內於國內外著名學術性刊物公開發表與所授課程相關之重要

學術論文 3篇以上，對學術確有貢獻者。5.教授藝能科目最近 3年內每年有創作、

展演、技術指導，著有國際聲望者。6.所擔任課程經認定屬高科技或稀少性一時

難以羅致接替人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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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申請專題研究補助計畫卻未有年齡或健康條件規定，致近

年申請者之最高年齡逐年提高，100 年度及 101 年度皆已超過

80 歲。 

綜上，101 年度已辦理退休之傑出人士向國科會申請專題研究

補助計畫成長快速，顯見政府對傑出人才之重視，惟國科會對申

請者未有年齡或健康條件限制，相關規定容有不足，應檢討改善。 

附表 1：97 年度至 101 年度已辦理退休者申請專題研究計畫統計表   

單位：件；人；新台幣千元；歲 

年度 
97 98 99 

核定

件數 

核定

人數 

核定 

金額 

申請時

年紀 

核定

件數 

核定

人數 

核定 

金額 

申請時

年紀 

核定

件數 

核定

人數 

核定 

金額 

申請時

年紀 

中央研
究院 2 2 6,005 

67-74 

3 2 4,412 

65-79 

2 2 4,478 

66-80 

公立大
專院校 10 8 15,378 13 12 16,386 15 12 24,699 

私立大
專院校 4 3 2,452 1 1 1,481 3 3 5,629 

財團法
人 0 0 0 0 0 0 0 0 0 

合計 16 13 23,835 17 15 22,279 20 17 34,806 

 

年度 
100 101(1-8 月) 

核定
件數 

核定
人數 

核定
金額 

申請時
年紀 

核定
件數 

核定
人數 

核定
金額 

申請時
年紀 

中央研 
究院 2 2 5,108 

66-81 

3 3 6,445 

59-82 

公立大 
專院校 14 13 22,567 23 22 30,279 

私立大 
專院校 5 4 4,390 15 14 30,921 

財團法 
人 0 0 0 2 2 8,224 

合計 21 19 32,065 43 41 75,869 

※註：1.資料來源，國科會提供資料。 
2.財團法人包括教學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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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各學門一般型專題研究計畫績效評估不同，建議參考國家型科技

計畫建立統一機制，以確保研究計畫品質 

99 年度至 101 年度(10 月 26 日國科會網站資料)核定之一般

型專題研究計畫分別為 84億餘元、72 億餘元及 84 億餘元。經查： 

依規定建立績效評估制度 

依據科學技術基本法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國家科學技術

發展基金之運用，應配合國家科學技術之發展與研究人員之需

求，經公開程序審查，並應建立績效評估制度。」是以，依規

定科發基金之運用應建立績效評估制度。 

 

國科會基於人力、效率以及尊重學術自由等考量，一般型

專題研究計畫之成果報告爰由各學門依學門特性及計畫性質，

從下列方式中採 1項或多項辦理績效評估： 

 

如學術性學會之年會，以口頭或壁報方式發表。 

 

1 年期或多年期執行完畢之計畫並進行口頭報

告，現場並進行評審委員審查、詢問及主持人回答，多年期

執行中之計畫，以壁報呈現其進度，現場並進行審查委員詢

問及主持人回答。 

1 次繳交之成果報

告(線上點閱)供審查人瀏覽審閱，並列入申請人研究表現與

執行計畫能力之評分項目之一。 

 

 

      依據國家型科技計畫作業手冊規定，國家型科技計畫之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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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條件包括具跨部會及跨領域之特性，需政府引導投入並予長

期性支持者。惟國家型科技計畫雖具跨部會及跨領域特性，仍

有下列一致之績效評鑑規範： 

：各國家型科技計畫執行期程結束

前 1 年由國科會及科技顧問組聘請國內外專家組成評鑑小組

進行績效評量。評鑑程序包括自評及複評兩階段，其中自評

由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辦理，複評則由國科會及科技顧問

組邀請國內外專家組成評鑑小組進行。 

全程計畫結案前成果發表會及評估：國家型科技計畫之結

案，先由計畫總主持人提出全程計畫結案報告，並將主要成

果辦理發表會，經國科會組成之國內外專家群評估，並經指

導小組及國科會委員會會議通過，全程計畫始可結案。 

綜上，依據科學技術基本法規定，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應建立

績效評估制度，現行一般型專題研究補助計畫雖各學門已採行相

關之績效評估，惟各學門規定寬鬆不同，建議比照國家型科技計

畫建立一致之績效評估機制。若考量人力、效率以及尊重學術自

由，至少應建立各學門適用之專題研究計畫基本評估機制，再依

學門特性及計畫性質進一步訂定各學門之評估規範，以確保專題

研究計畫品質。 

 

一○、國科會應檢討該會人力配置及運用效率，並減列勞務外包經費 

科發基金 102 年度編列派遣人力費用 87 人，共 4,835 萬 2

千元。經查： 

務外包經費及兼辦人員超時工作報酬費用，未具合

理性及必要性 

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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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為應業務需要，得分組辦事，所需人員，均由有關機

關就其現職人員中調兼，在原服務機關支薪…。」國科會為應

科發基金業務需要，已依上開規定由該會 19位相關業務單位之

現職人員調兼，又於 102 年度編列超時工作報酬 123 萬 3千元，

再以勞務外包方式增加 87位派遣人力，未具合理性及必要性。 

僱人員，又於科發基金僱用大量派遣

人力，人力配置及運用，顯有未當 

國科會 102 年度預算員額包括職員 121 人、聘用 105 人、

駐衛警、技工、駕駛、工友及約僱共 37人，合計 263 人，聘用

人數占預算員額比率高達 39.9％，現又於科發基金編列派遣人

力經費，僱用派遣人力 87 人，占該會預算員額數亦高達 33.1

％，且辦理涉及政府科技計畫審議、管考作業及基金運作管理

等經常性及核心性質之公務工作，人力配置及運用，顯有未當。 

綜上，科發基金業務已由國科會現職人員兼辦，又於 102 年

度編列超時工作報酬 123 萬 3 千元，且國科會亦僱用為數甚多之

聘僱人力，再於該基金編列派遣人力經費，進用大量派遣人力，

辦理涉及國科會經常性及核心性質之公務工作，顯有未當，應檢

討該會人力配置及運用效率，並減列派遣人力經費。 

（分機：1916 王秀枝） 


